
麻豆國小家長委員會績優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111.09.30 家長委員會議通過 

壹、宗旨 

    麻豆國小家長委員會為鼓勵校內學子多元發展設置獎學金以培植優秀學生獎掖後進為

地方啟迪俊彥為國家作育英才起見特訂定本辦法。 

貳、獎助學金設置目的  

   一、為鼓勵校內學生學業品行表現績優，積極努力向學，追求遠大目標為志向。 

   二、鼓勵校內學生對外參加縣市級以上比賽表現優異者。 

   三、鼓勵校內學生在學業方面積極努力向學，在班級中進步最多者。 

参、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組織 

      主任委員―校長  副主任委員―教務主任  委員兼執行祕書―註冊設備組長 

      委員―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 

      當然委員―家長委員會會長及委員(共 5位) 

肆、獎助學金來源 

本辦法所需獎助學金，以麻豆國小家長委員會經費支應之。 

伍、獎助學金類別及申請辦法 

獎助學金類別 推薦及資格條件 申請手續 獎勵金額 

對外參賽優異獎學

金 

1. 個人賽以獎勵縣市

級以上六名內為原

則。 

2. 團體賽(2 人以上)

以參加各項縣市級

以三名內，全國賽六

名內為原則。 

3. 比賽項目【國語文競

賽、體育競賽、社團

各項比賽、其他：如

音樂、美勞、科學展

覽等】 

4. 晉級全國賽之校內

社團(木笛團、舞蹈

隊、合唱團)。 

1. 由指導老師或學

生將獎狀或獎盃

送至各業務承辦

處組。 

2. 由各業務承辦處

組依本辦法向家

長會申請獎勵金。 

 

1. 個人賽一至六名禮券 

區賽分別為 100、75、

50、50、50、50 元； 

縣市級分別為 200、

150、100、100、100、

100 元； 

全國賽 500、400、300、

200、200、200 元。 

2. 團體獎禮券金額 

縣市級前三名每生 100

元； 

全國賽前六名每生 200

元。 

3. 晉級全國賽之校內社

團，指導老師頒發感謝



狀及禮品(卷)，獎勵社

團指導老師。 

績優獎助學金 

1. 每學期期末成績績

優由成績系統匯出

各班第一名 

2. 七大領域加權平均

分數達九十分以上 

1. 本校在籍學生並

合乎上述條件者

之學生 

2. 每學期頒發乙次 

3. 請註冊組由成績

系統匯出受獎名

單向家長會申請

獎勵金。 

1. 各年級每班 1名，每名

200(禮券)元 

2. 獎狀一只 

績優進步獎助學金 

1. 成績進步獎期末時

由成績系統匯出各

班進步最多者 

2. 成績進步最多者 

1. 本校在籍學生且

合乎上述條件者

之學生 

2. 每學期頒發乙次 

3. 請註冊組由成績

系統匯出受獎名

單向家長會申請

獎勵金。 

1. 各年級每班 1名，每名

100(禮券)元 

2. 獎狀一只 

申請時間 

績優獎學金―學期末【放寒暑假前】申請，成績以當學期成績為標準 

績優進步獎助學金―學期末【放寒暑假前】申請，成績以當學期進步最多者

為原則 

參賽優異獎學金―比賽完後提出申請 

陸、頒發時間 

一. 績優獎學金、績優進步獎助學金―擇期於期末頒發 

二. 參賽優異獎學金―擇期由各業務承辦單位頒發 

柒、本辦法經家長委員會同意後於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9 月 3 0 日 


